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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院各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与规范研究院横向经费的管理、使用和财务核

算，充分发挥横向经费在研究院运行保障和科研激励中的作用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调动和激励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提升

研究院为国家、地方和企业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和水平，根据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“横向经费”

管理与核算的通知》（科发函字〔2016〕33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中    国 

科 学 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文件 



－2－ 

 

结合研究院的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

院横向经费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 

2017 年 6月 2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－3－ 
 

 

为进一步加强与规范研究院横向经费的管理、使用和财务核

算，充分发挥横向经费在研究院运行保障和科研激励中的作用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调动和激励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提升

研究院为国家、地方和企业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和水平，根据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“横向经费”

管理与核算的通知》（科发函字〔2016〕33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研究院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横向经费是指研究院作为市场主体，通过与其他企事业单位

签订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等经济合同或协议（不限于

以上内容），获得的除纵向经费以外的其他资金。 

二、管理责任 

（一）研究院是横向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对横

向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承担法人责任； 

（二）科研管理部门（所科研办）负责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和

合同管理，并负责对形成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管理； 

（三）财务资产处负责横向经费的财务核算管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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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党建与监督处负责对横向经费管理和使用进行定期或

不定期审计，加强监督； 

（五）项目负责人对科研活动及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

合法性、合规性和相关性负责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、检查

和审计。 

三、横向经费的财务管理 

（一）以研究院作为法人单位争取的各类横向经费必须全部

纳入研究院财务统一管理，按照委托方要求或合同约定管理与使

用。 

（二）各单位可根据自身的管理需要，自行选择开设独立课

题核算或横向项目公共课题核算方式。横向合同中有明确约定，

按约定的要求执行。 

（三）横向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均属于国有资

产，按照规定纳入单位统一管理（项目合同中有明确规定的除

外）。 

（四）横向科研任务形成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、转化转让（除

项目管理办法或合同另有规定外）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

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、《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

转移转化指导意见》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 

四、横向经费统筹分配机制 

横向经费是研究院组织、实施科研工作的一项重要资金来

源，应纳入研究院总体预算统筹安排，通过预算管理的方式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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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横向经费的使用效益，保障横向科研任务的顺利完成。 

（一）横向经费按照合同约定或研发活动的需要，据实列支

科研活动成本。 

（二）横向经费可用于列支根据研究院规定应由课题承担的

职工工资性收入，如绩效工资等。 

（三）根据研究院（所）的相关规定，适度补偿单位的基础

保障投入。 

五、合同管理 

按照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横向技术合同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 

六、横向经费使用 

（一）原则上，在遵循合同条款约定、保证完成合同任务和

不违反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精神的前提下，横向经费可以用于科研

工作相关的各类科研业务支出和人员支出，各项支出不设比例限

制。 

（二）横向经费外拨需按照规定的程序审批，应在签订外协

合同后拨款，外协合同事项必须与拨出经费课题任务相关。 

（三）横向经费使用及报销应按照研究院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七、结题结账管理 

（一）横向项目完成后，科技发展处（所科研办）组织财务

资产处、项目负责人按合同规定的时间结题结账，做好收入确认

和成本归集，全面清理经费收支和应收应付等款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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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横向项目结余经费，按国家规定缴纳税金后，及时进

行结余分配，转入单位事业基金。结余经费分配按照《中国科研

究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执

行。 

八、其他 

（一）本办法由财务资产处、科研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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